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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ANGZHOU TIGERMED CONSULTING CO., LTD.
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47）

澄清公告

茲提述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日期為2026年5月12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董事
兼控股股東葉小平先生（「葉先生」）及曹曉春女士（「曹女士」）收到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立案告知書。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
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市場上有揣測葉先生及曹女士是否均已按規定進行公開
公告及披露。經作出在相關情況下有關本公司的合理查詢後，本公司謹
此澄清及強調，立案調查內容是關於葉先生、曹女士過往歷史持股變動
過程中的信息披露相關事項，兩位實際控制人歷次減持均進行了相應公
告，且持股情況亦在公司定期報告中予以披露，信息披露義務人亦已經
補充披露了《簡式權益變動報告》。前述事項與本公司業務經營無關，不
會對本公司正常業務經營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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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的任何資訊僅應以本公司的官方公告為準。本公司股東及有

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葉小平

董事長

香港，2026年5月13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執 行 董 事 為 葉 小 平 博 士、曹 曉 春 女 士、吳 灝 先 生 及
聞增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啟宇先生、袁華剛先生及劉毓文女士。


